
关于编制芒市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说明

——2021年1月26日在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芒市财政局

2020年，在合理测算下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市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市本级财力，市财政局编制了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现将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预算安排原则
2021年预算收支的安排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履行部门职能的需要为依据。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按“保工资发放、保机构运转、保基本民生、保还本付息、保债务化解”的原则，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后，视财力情况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支出。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收入为412902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9086万元，上年结余4016万元，调入资金508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1000万元。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0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长10%，增收7998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249086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095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312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000万元。
1．返还性收入10959万元，其中，增值税固定数额返还3638万元；消费税固定数额返还480万元；所得税固定数额返还402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6439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3127亿元。比上年收入204838万元下降5.7%，扣除上年直达资金一次性财力补助收入21711万元后实际增加10000万元，其中：增加当年预期收入10000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计45000万元，比上年收入45098万元减少98万元。
（三）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1．上年结余4016万元。最终将以上级批复数字为准。
2．调入资金50800万元，除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利润收入800万元外，主要来源为资产处置取得一次性收入。
（四）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1000万元，2021年需偿还一般债券还本资金34910万元，其中：通过争取上级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偿还21000万元，市本级预算安排资金偿还13910万元。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2902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0992万元（含部门预算安排支出298691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4910万元；上解支出7000万元。
（一）部门预算经费安排支出情况
本级部门预算经费安排支出298691万元，含人员经费167077万元，公用经费8045万元，业务及配套经费24024万元，专项建设资金安排62100万元，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3745万元，试点县债务化解支出10000万元，其他应付企业账款支出10000万元，预备费3700万元。
1.人员经费支出167077万元，一是工资性支出135082万元，其中：在职人员106823万元，离退休28259万元；二是乡镇村、社区人员及其他临时人员、遗属补助、助学金等其他人员补助支出20105万元，其中：乡镇各类财政供养人员7007万元（村、社区、小组干部，各类协管员、宣传员，团支部书记，合同制消防员，三支一扶等），各单位聘用临时人员10646万元（含村级动物防疫员、编内聘用临时人员社会保险单位缴费、保安工资、原聘村干部补助、乡村医生、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人员等），其他人员补助24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高龄老年人保健补助、百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助、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供养、学生助学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教育帮扶补助、农村困难党员补助、两案人员生活补助等）；三是住房公积金8000万元；四是预留人员经费1890万元，其中，抚恤及安葬费1000万元，职业年金“退一缴一”单位缴纳部分620万元，提前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270万元；五是预留2021年工资增长2000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8045万元，按定额标准测算的各单位公用经费为6085万元，工会经费1600万元，离退休公用210万元，预留车辆保险150万元。
3.业务费及配套支出24024万元，含社会保障配套资金13000万元，各部门业务费8636万元，乡镇党建工作经费1529万元,村组办公经费及三资管理办公费、老干部党支部补助等859万元。
4.专项建设资金62100万元，其中支付一般债券到期利息10606万元，其他各项融资还本付息资金7767万元，会议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基金、民族节日、全市专项扶贫资金等其他切块资金5954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3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4000万元，教育实施校安工程及项目还本付息专项资金7838万元，交通公路管理专项资金2000万元，卫生健康专项资金400万元，农业发展2500万元、水利建设2500万元，城市环卫建设及运行费用4500万元，火化奖励补助及殡葬改革经费600万元，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500万元，2017年度单位综合考评奖励资金3400万元，芒市至北京包机航线补贴资金1551万元，中山通道抵边检查室建设项目1000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成本及过户税金等3020万元，税务征管业务经费800万元，其他部门专项建设支出2864万元。
5.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3745万元，根据各单位预计2021年收取非税收入情况，按比例核定支出数。
6.试点县债务化解支出10000万元，芒市被纳入财政部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县，2019年至2023年5年内需完成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根据化债方案，2021年应化解隐性债务103600万元，扣除上级应安排化债专项资金35000万元后，本级应安排化债资金68600万元，其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00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0000万元，未能纳入预算安排38600万元。
7.其他应付企业账款支出10000万元，2021年应安排其他应付企业账款支出41600万元，其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0000万元、基金预算安排2300万元，未能纳入预算安排29300万元。
8.预备费37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40条规定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预留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偿还2021年度一般债券转贷资金到期本金34910万元，比上年一般债券还本支出31073万元增长12.3%。
（三）上解支出

上解支出7000万元，含税务、安全局、审计、法院、检察院、监察体制等上划部门经费固定上解5326万元，其他上解支出1674万元。
（四）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收入412902万元，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099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4910万元，上解支出7000万元，收支相抵，预算收支平衡。
四、有关数据说明

由于预算年度与人代会召开时差的关系，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因此，《芒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2021年上年结余”的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


